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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文件
济住发〔2023〕28号

济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

关于实施通报表扬和通报批评制度的通知

各科室、分支机构：

为进一步落实市委、市政府“争一流、争第一、争唯一”理

念，树牢实干导向、强化实绩标准、弘扬实干作风，提升工作质

量和效果，强化责任担当、狠抓工作落实，鼓励先进、鞭策落后，

加快推进中心各项工作任务落地见效，决定实施通报表扬和通报

批评制度。

一、通报情形

（一）出现下列情形的予以通报表扬：

1.服务中心改革创新发展工作措施得力，在住房公积金事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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争先进位中做出突出贡献，为中心争得荣誉的；

2.落实中心重点工作和重要任务坚决有力，工作推进速度快

且成效显著的；

3.创新工作特色明显，受到上级部门肯定并予以推广应用

的；

4.科室、分支机构或个人在住房公积金管理服务等工作中取

得市级及以上荣誉的；

5.在急难险重任务中表现突出，完成任务出色的；

6.其他需要通报表扬的情况。

（二）出现下列情形的予以通报批评：

1.执行上级政策不坚决，存在消极或抵触情绪，产生不良影

响的；

2.对中心工作不作为或落实不力，工作推进迟缓、质量不高，

影响住房公积金事业发展大局的；

3.本职工作出现失误，引起群众投诉或上访，造成严重后果

的；

4.违反有关规章制度，给中心工作带来严重被动或权益损失

的；

5.其他需要通报批评的情况。

二、通报程序与形式

中心领导班子成员对符合通报情形的事项提出通报建议，经

中心主要领导审定后，综合科负责行文通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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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通报对象与范围

通报对象为中心全体科室、分支机构和个人。一般在中心范

围内进行通报，必要时可根据情况确定通报范围的扩大或缩小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表扬性通报要着重总结经验、弘扬先进，做到典型引导、示

范带动，起到激励和导向作用；批评性通报要着重剖析根源、归

纳教训，做到问题真实、评断准确，起到警示和鞭策作用。受到

通报批评的科室、分支机构和个人，要针对问题及时提出方案、

认真落实整改，综合科负责对整改情况进行督导。

通报表扬及通报批评作为部门及个人执行力评价的重要组

成部分，相关情况计入年度考核。

济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

2023年 7月 6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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